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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评论 
 

 
1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25 年第 10 号 公布对钨、碲、铋、钼、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 

https://www.mofcom.gov.cn/zcfb/dwmygl/art/2025/art_eecb876dd3e440deaab226390c863807.html 

商务部 海关总署公告 2025 年第 18 号 公布对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决定 

https://www.mofcom.gov.cn/zcfb/dwmygl/art/2025/art_a8652c32b90148dbb5b14cf893a26042.html 

稀土等战略物资两用物项出口 

管制的近期观察和合规建议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我国近年来加大了对稀土、超

硬材料等战略物资的出口管制力度。2025 年，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颁布了 2025

年第 10 号、第 18 号公告，先后公布了对钨、碲、铋、钼、铟，部分中重稀土等

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规定1（以下分别简称“10 号公告”、“18 号公告”）。

日渐严格的监管趋势对有关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合规管理要求，完善出口业务从企

业决策、管理、系统、运营、记录等多环节在内的一揽子合规体系的建设已成为

企业贸易合规的必选项。然而，近期关于出口管制物项的违法违规案件仍时有报

道，例如通过伪报品名逃避监管，或因合规管理缺失导致有关管制物项违规出口

等。这些事件为企业的出口管制贸易合规敲响了警钟。本期评论将以 10 号公告、

18 号公告等内容为基础，结合近期商务部发布的两用物项常见问题系列解答，对

业内较为关注的若干两用物项出口管理议题作简要评析，并分享我们关于合规风

险管理的建议。 

 

近期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若干焦点议题 

 

受管制合金、靶材的稀土成分要求 

 

物项描述是进行出口管制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

单》（以下简称“《管制清单》”）和《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

录》（以下简称“《管理目录》”）通常会就所列名管制物项的形态、纯度、密

度、组成成分等数据作出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18 号公告将多项中重稀土相关

的合金、靶材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的同时，并未提及其稀土成分的具体要求。有鉴

于此，商务部在 5 月初发布了相应的问题解答。 

 

根据问题解答，对 18 号公告中列管的合金、靶材等物项，其管制范围既包括只含

有所列元素的合金、靶材，也包括同时含有所列元素及未列元素的合金、靶材。

上述问题解答还通过一些具体产品示例对这项规则的理解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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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纯度大于等于 99.99%（按重量计）；b．银含量低于十万分之一（按重量计） 

 

尽管上述问题解答并非正式的法律法规文件，但作为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指引，

对于企业准确判断其出口物项是否属于管制范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包括

两份公告和问题解答在内的文件均未明确提及相关成分的最低含量要求，所以在

具体判断时企业需格外留意。以 10 号公告新增纳入出口管制范围的铋相关物项为

例，此前《管制清单》的 1C229 项已经将具有两种特性的铋2列入出口管制物项，

10 号公告则就管制范围作了进一步拓展，将新增管制物项 6C001.a 定义为“非

1C229 项下管制的金属铋及制品，包括但不限于锭、块、珠、颗粒、粉末等形态，

（参考海关商品编号：8106101091、8106101092、8106101099、8106109090、

8106901019、8106901029、8106901099、8106909090）”。从定义来看，其涵盖

了 8106 品目下的铋及其制品相关的商品编码，但未列明最低含量要求。如果企业

出口一些不属于 1C229 项的铋合金时，需要关注该物项是否属于 6C001.a 的管制范

围。 

 

“混合物”的概念 

 

18 号公告将多项中重稀土相关混合物纳入出口管制范围。混合物是管控物项中较

为容易混淆的概念，为此商务部在 5 月发布的问题解答中明确，“混合物”是指

“管制物项的简单物理混合，没有固定的化学式、组成和性质，各种成分之间没

有发生化学反应且保持其原来性质”。由此可见，管制物项的混合物是以何种形

态存在并不受限，只要符合物项描述，均受管制。 

 

此外，关于 10 号公告中 1C117.d 项下钨相关材料的受管制范围，商务部在 3 月份

发布的问题解答中明确，仲钨酸铵、氧化钨、碳化钨与其他物项的简单混合物，

未烧结金属碳化钨，均属于两用物项管制范围。 

 

“永磁材料”等管制范围 

 

18 号公告将钐钴永磁材料、含铽的钕铁硼永磁材料、含镝的钕铁硼永磁材料（以

下统称“永磁材料”）列入出口管制物项。由于公告并未对其管制范围作出更为

详尽的表述，一些含有稀土的磁铁相关产品（如部分电子元器件）是否属于出口

管制对象引起了不少出口企业的关注。为此商务部在 5 月发布的问题解答中就

“永磁材料”的管制范围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同时也就部分其他稀土相关产

品是否属于管制范围作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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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管制范围 

 

！ 永磁材料经进一步简单加工形成的初级加工产品，如片、

瓦、环以及相关磁组件，可能涉及磁钢、磁环、磁石等多种

名称 

！ 同时含有钇、锆元素的物项，符合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

1C234 等项下所管制物项指标的 

不属于管制范围 

 

✓ 永磁材料进一步深度加工形成的电子元器件（如电机）或电

子产品（如扬声器、耳机等） 

✓ 稀土下游功能材料：荧光粉、催化材料（如“汽车用触

媒”）、晶体材料（如“硅酸镥钇光学晶体”）、陶瓷材料

（如“钇锆合金”“全磁义齿用氧化锆瓷块”“陶瓷增白

剂”“热喷涂粉末”“钇稳定氧化锆粉末”）等 

✓ 钆布醇-水合物、钆特酸葡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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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重稀土自矿石至下游材料中的相关管制范围梳理如下图供参考： 

 

 

注：绿色部分为受管制物项、灰色部分为非管制物项 

 

从问题解答来看，不属于管制范围的物项大都经过较为深度的加工，其用途更为明确，挪做他用或重新提取稀土成分的可

能性较低。 

 

18 号公告的执行效力 

 

2025 年 5 月 12 日，中美双方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在该项声明中提及中国将暂停或取消自 2025 年 4 月

2 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虽然针对中重稀土等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 18 号公告发布于 2025 年 4 月 4 日，但

相关措施并非仅针对美国实施，当前公告中各项贸易管控措施仍然有效，企业仍需积极遵守各项合规要求，未来相关政策

是否会被取消或暂缓执行等还有待观察。 

 

 

合规管理建议 

 

关注政策变化，及时厘清产品是否为管制物项 

 

在稀土、超硬材料等相关物项的管制方面，企业应及时关注商务部发布的各项政策文件，结合自身的业务实质，抓紧开展

技术研判，明确所涉产品是否属于管制范围，将相关规定转化为便于内部使用的管理规程，并及时跟随法规更新企业端的

出口管制主数据及流程。 

 

如企业的出口货物采购自其他国内供应商，则应将相关合规告知责任、赔偿责任进行明确约定，要求其对可能涉及管制物

项的产品必须告知其详细成分信息，或提供相关检测报告，以便判别是否属于受管制物项。必要时可将对出口管制方面的

合规程度作为供应商的选评标准之一。 

 

如果企业无法准确判断产品是否属于管制范围，也可通过业务系统统一平台（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

向商务部申请办理出口业务咨询（在出口货物相关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办结时限一般为 45 个工作日）。  

 

 

 

 

https://ecomp.mofcom.gov.cn/loginCor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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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许可证的管控程序和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管理 

 

对于确认属于管制物项的产品，企业应建立并完善许可证的申请、管理等内控流程，避免“漏证”、“错证”、“借证”

等违法违规情形的发生。根据《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货

物、物品构成走私犯罪的，应当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物品罪等罪名定罪处罚。近期观察到的一些此类涉嫌走私案

件中，除公司被查处以外，相关人员也会因为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准确提供目的地信息以及“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是申请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企业需要积

极了解相关政策。例如，当前对于镓、锗、锑、超硬材料等管制物项，国家原则上禁止其对美国出口；对于石墨两用物项

的对美国出口，实施更严格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审查。可能涉及相关出口业务的企业只有在了解上述政策的基础上，才

能有效预判申请出口许可证的可行性，为业务布局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企业还应建立有效的供应商、客户和最终用户管

理清单和审批流程，以排除被列在《管制清单》等受限制清单上的主体成为交易方或最终用户，并实时更新。 

 

此外，随着我国出口管制体系的日益完善，预期可能有更多的战略物资物项被增列到《管制清单》，且海关等相关部门加

强事中、事后等环节的监管和检查也将成为趋势。在此环境下，企业更应强化许可证各项管控程序，对最终用户和最终用

途的管理严加把控，持续提升许可证管理的及时性和正确性。 

 

完善以管制编码为核心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 

 

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等部门发布统一的《管制清单》为每个管制物项编配了独立的管制编码，管制编码是商务部进行物项

归类和相关审批的依据，而海关商品编号供通关申报参考。实践中很多外贸企业习惯了以海关编码为管理核心的关务管控

模式，往往过于依赖海关编码进行管制判断，容易造成商品管制属性的判断错误，从而导致“漏证”等情形。商务部已明

确对于两用物项货物，出口商在报关时未交验出口许可证件，“补办”许可证件的，仍然构成“未经许可出口”。因此，

出口企业必须具备在报关前准确识别管制物项的能力，并在报关前完成相关许可证的申领。 

 

相关企业应尽快完善出口管制物项管制编码内部管理体系建设（包括流程、制度及系统等），依据《管制清单》，参考

《管理目录》，严格按照颁布的出口管制规则进行分类、管理，形成管制编码的主数据，并制定管制物项触发响应流程标

准，结合企业自身业务、产品情况进行综合全面的管控。对于涉及管制物项较多的企业，可以结合数字化技术，运用成熟

的出口管制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实施管控。 

 

强化部门间配合，加强管制培训 

 

从海关近期查发的涉及两用物项的行政处罚案例中发现，对于技术专业性较高的产品，关务从业人员由于对货物的性能、

参数等属性了解程度不足，导致申报过程中存在疏漏，出现不实申报以及影响许可证管理的问题。企业应结合企业产品自

身的特点，强化内部合作，打通企业采购、技术、生产、关务、法务等部门的信息孤岛，形成完整、合规的商品主数据，

避免企业因非主观故意的误判导致处罚。同时，企业可以通过举办管制培训课程，提升如采购、生产、销售等相关业务链

条员工的合规意识和能力，提升内部信息传递高效性和内部控制链条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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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勤 

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同拥有，始终服

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 31 个城市，现有超过 2 万名专业人

才，向客户提供审计、税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术解决方案，

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 1845 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 1978 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业精于勤”。德勤全

球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 150 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不同，成就不凡”为宗旨，为资本市场增

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人才激活迎接未来的能力，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会和

可持续的世界开拓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

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

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

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

限公司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 www.deloitte.com/cn/about 了解更多信息。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一家担保责任有限公司，是境外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中一种形式，成员以其所

担保的金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

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 个城市提供专业服务，包括奥克兰、

曼谷、北京、班加罗尔、河内、香港、雅加达、吉隆坡、马尼拉、墨尔本、孟买、新德里、大阪、首

尔、上海、新加坡、悉尼、台北和东京。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联机构并不因此

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

您应咨询合资格的专业顾问。 

我们并未对本通讯所含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陈述、保证或承诺。任何德勤

有限公司、其成员所、关联机构、员工或代理方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任何

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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